
和硕县客运出租汽车单车运营价格调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客运出租车市场秩序，合理反映运营成本变化，保障乘客、出租车司机及出租车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出租车行业健康稳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准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客运出租车运营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
制定和硕县客运出租汽车单车运营价格调价方案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和硕县现有3家客运出租车公司（和硕县海月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巴州路成客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巴州路成客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硕分公司），共有出租汽车120辆。主要车型包括北京现代、大众、帝豪等13个品牌，其中油气两用双燃料出租车119辆，燃油车1辆。其主要经营形式为个人购车并自主经营，每月按规定向出租车公司缴纳管理费。
二、成本审核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价格行为准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成本监审目录》等文件，对和硕县海月旅客运输有限公司、巴州路成客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巴州路成客货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硕分公司进行客运出租汽车单车运营成本审核工作，根据成本监审结
论，核定单位载客公里定价成本为2.73元/车·公里。
三、拟定调价方案
（一）目前执行的运营价格

依据《关于调整我县客运出租车运价的通知》（硕发改价费[2014]168号），目前执行的收费标准为：出租车配置并使用鉴定合格的里程计价表实行打表收费，北京时间8时起至24时（不含）起步价为4元，起步公里数为3公里，超过3公里每车0.15元/100米，行驶超过6公里后，每车0.2元/100米；北京时间24时起至次日8时（不含）起步价为5元，起步公里数为3公里，超过3公里每车0.18元/100米，行驶超过6公里后，每车0.25元/100米，起步公里不足3公里的，按3公里计算。

（二）调价原由及拟定调价方案

1.成本费用的增加

通过成本监审，依据2022年至2024年度成本费用，我们选取了两项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两项数据分别为：

（1）根据和硕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回函，2024年度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为 99,984.00 元/年（8,332.00元/月）；根据和硕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回函的2024年度城镇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低档）缴费标准为999.80元/月， 11,997.60 元/年。近几年工资水平不断增长，较低的工资水平和日益增加的客运出租服务需求不相匹配，也需要考虑到人工成本对客运出租服务成本的影响。

（2）年均燃气费 24,550.84 元/年，燃油费 4,770.76 元/年，其中：燃气费0.33元/公里，燃油费0.065元/公里。近几年燃油及燃气价格不断增长，在出租车运营价格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成本费用却增加了很大幅度。

截止2025年末，目前的价格已经执行10年且未调整，而相应的成本、费用的在不断增加，通过适当调整出租车运营价格，可以缓解出租车从业人员的压力，更好地服务群众。经综合考虑并参照周边县以及我县经济水平、居民承受能力，提出以下调价建议：

白天（北京时间8时至24时），起步价为5元，起步公里为2公里，超出2公里且不足6公里，每车0.2元/100米，6公里以上将运价回空费计入，按每车0.3元/100米，车辆等候时间超过3分钟后开始计入等候费0.6元/分钟；夜间（0时至8时），起步价6元，起步公里数为2公里，超过2公里且不足6公里，每车0.22元/100米，6公里以上将运价回空费计入，按每车0.34元/100米，车辆等候时间超过3分钟开始计入等候费0.6元/分钟。



